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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

 

保荐人名称：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永兴材料 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王如意 联系电话：18616652966  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林剑云 联系电话：18621901129   

 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 

项     目 工作内容 

1.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保荐机构已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

次数 

无 

2.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

度的情况 

 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

（包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

资源的制度、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、内控

制度、内部审计制度、关联交易制度） 

公司已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，包括防止关

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、募集资金管

理制度、内部控制制度、内部审计制度、

关联交易制度等 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公司正在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

3.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 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0 次，募投项目已结项，剩余募集资金已

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，相关募集资金

账户已于 2022 年销户。 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

息披露文件一致 

是 

4.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 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未亲自列席，已审阅会议文件 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未亲自列席，已审阅会议文件 

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未亲自列席，已审阅会议文件 

5.现场检查情况  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2 次 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

报送 

是 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 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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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 

6.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 

（1）发表专项意见次数 9 次 
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

意见 

无 

7.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  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0 次 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8．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 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否 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9.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

规 

是 

10.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 

（1）培训次数 1次 

（2）培训日期 2023 年 12 月 25 日 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 结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案例重点讲解了董

监高买卖股份管理、上市公司再融资新

规以及上市公司回购股份、信息披露的

注意事项。 

11.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2023年度，受新能源市场行情、下游产

业链消化库存等行业周期波动因素影

响，碳酸锂需求迫切性下降，价格出现

大幅波动，公司营业收入由155.79亿元下

降至121.89亿元，降幅21.76%，归母净

利润由63.20亿元下降至34.07亿元，降幅

46.09%。 

二、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
事  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.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

2.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

3．“三会”运作 无 不适用 

4.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 

5.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

6.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

7.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

8.收购、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

9.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（包

括对外投资、风险投资、委托
无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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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财、财务资助、套期保值等） 

10．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

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
无 不适用 

11.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务

发展、财务状况、管理状况、

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

况） 

无 不适用 

 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
是否 

履行承诺 
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

1.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

票，股东对所持股份减持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2.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

项，对招股说明书内容的承诺  
是 不适用 

3.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

项，未履行承诺约束措施的承诺  
是 不适用 

4.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

券事项，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

的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5.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

券事项，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 
是 不适用 

6.关于“永兴家园”房产、车位和批发

零售商业用房事项，将销售对象限

定在公司职工和引进的人才范围

内；已购“永兴家园”房产且仍持有的

公司在职员工及未来购买“永兴家

园”房产的公司员工，其在职期间及

离职后两年内不得向公司员工以外

人员出售“永兴家园”房产的承诺  

是 不适用 

7.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

项，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承

诺 

是 不适用 

8.关于类金融资产相关事宜的承诺 是 不适用 

9.关于“永兴家园”项目相关事宜的

承诺 
是 不适用 

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报告事项 说  明 

1.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无 

2.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 1、2023 年 2 月 20 日，中国证监会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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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或者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

项及整改情况 

监管局对光大证券出具《关于对光大证

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沪证

监决〔2023〕37 号）。光大证券已通过

研究制定新三板挂牌项目遴选标准和

负面清单、全面梳理新三板业务规则体

系要点和新三板存量项目等措施，提高

新三板项目质量，并进一步提升督导工

作质量。 

2、2023 年 5 月 30 日，中国证监会江苏

监管局对光大证券出具《江苏证监局关

于对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

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〔2023〕71 号）。

光大证券已向江苏证监局提交书面说

明。光大证券进一步加强对上市公司持

续督导工作的现场检查力度，严格执行

相应核查程序，从多维度多角度对持续

督导相关事项进行全面细致的核查与

论证，及时发现上市公司经营过程中的

违规情形，督促并组织上市公司及时整

改，同时向监管机构及时沟通和汇报。 

3.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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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 2023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如意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剑云 

 

 

 

 

保荐人：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
